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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土地估价机构资信评级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陕西省土地估价机构诚信建设，形成有

效的行业自律机制，提高土地估价行业社会信誉，国家有关

法律、法规，以及《陕西省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

会章程》，结合中国土地估价师与不动产登记代理人协会（简

称中估协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土地估价机构资信评级是指土地估价行业协

会根据协会章程和有关规定，开展行业自律、构建行业信用

体系，对机构会员执业能力和企业信用进行等级评定的活动。

第三条 土地估价机构资信评级实行总量控制、动态管

理，评定结果由高到低分为一至三级以及“待定级”，授予

机构会员相应的资信等级证书，记入机构信用档案并向社会

公布，可作为社会各界选用土地估价机构时的依据。

第四条 评级对象为经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备案的省协

会会员机构，其中已获得中估协年度 A 级资信机构，认定为

一级资信等级。

第五条 土地估价机构资信评级工作由省协会资信评

价委员会组织开展，评级结果经理事长办公会研究后，报常

务理事会决定，省协会统一颁发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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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评审实施

第六条 资信评级工作每年开展一次，机构可自愿上报

资料申请参加。资信评级工作时间安排，申报时间：上一年

度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；评审时间：下一年度 1 月 1 日

至 3 月 31 日。

第七条 由委员会负责组织资信评级专家组，开展评审

工作。资信评级专家组宜由 9～15 人（应为奇数）组成。

第八条 由资信评级专家组根据机构申报资料，比对备

案资料、继续教育情况、报告评审情况等信息，组织开展量

化评分。

第九条 结果经理事长办公会研究后，报常务理事会形

成最终评级结果。

第十条 评分结果反馈给参加资信评级机构，如有异议

的，可申请复议。对有异议的评分结果，由省协会资信评价

委员会组成复议小组另行处理，原专家组成员不得超过复议

小组总人数的三分之二。

第十一条 每年度评级结果在省协会网站向社会公布，

并上报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及中估协备案。

第三章 自律责任

第十二条 参评机构应如实报送评级资料，对报送虚假

不实信息的，经查实后，将记入机构诚信档案。如有重大虚

假信息漏报或瞒报，可直接取消参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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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机构获得资信等级后，如有违反行业自律的

行为或国家有关法规政策的，可给予警告、通报批评；情节

严重的，可撤销当年度资信等级，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四条 资信评级过程中，评审专家应遵循公平公正

的原则开展工作，对资信评级工作造成影响的，停止其评审

资格；省协会工作人员如有以权谋私，影响行业声誉的，追

究相关责任，按相应管理制度处罚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规则由陕西省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

理人协会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陕西省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

2021 年 4 月 20 日


